魏县2026年高校毕业生、青年就业见习

承诺告知书
本人自愿参加高校毕业生、青年就业见习并承诺如下：
1、本人已知悉见习政策，亲自填写报名申请表，提供的所有报名材料均真实有效。
2、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在参加就业见习前没有就业经历（未与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、无缴纳社保记录，含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社保、未缴纳住房公积金、未办理营业执照、未担任企业投资人、法人、监事、高管等各类企业职务、非财政供养人，非在校生）；失业青年在参加就业见习前社保和公积金为停止状态、名下无工商营业执照、未担任企业投资人和企业其他职务人员、非财政供养人。
3．本人本次报名前未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身份享受过就业见习政策。
4．本人上岗后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自愿接受监管部门各种形式的回访核查，如在报名过程中出现虚报、瞒报等情况，将依相关文件规定严肃处理，追回相关资金，并将不良记录纳入个人征信系统。

上述内容我已充分了解，如有报名不实及见习违规行为，我愿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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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月
  日
